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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敏感區位調查及特定目的區位調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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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裝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訂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線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

檔
號

：

保
存

年
限

：

臺
北

市
政

府
環

境
保

護
局

函

受
文
者
：
艾
奕
康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發
文

字
號
：

北
市

環
空
字
第

10
93

06
23

54
號

速
別
：
普

通
件

密
等
及
解

密
條
件
或

保
密

期
限
：

附
件
：
直

轄
市

、
縣

（
市

）
各

級
空
氣

污
染
防

制
區

劃
定
表

、
中

山
區

噪
音
管

制
區

圖
(1

62
8_

11
9

19
91

6_
10

93
06

23
54

_1
_A

TT
A

C
H

1.
pd

f、
16

28
_1

19
19

91
6_

10
93

06
23

54
_1

_A
TT

A
C

H
2.

pd
f) 有
關

貴
公
司

函
詢

「
濱

江
水
資

源
再

生
中

心
新
建

工
程

」
是

否
位

於
「

其
他
依

法
劃

定
應

予
限
制

開
發

或
建

築
之
地

區
」

、
「

空
氣

污
染

三
級
防

制
區

」
、

「
第
一

、
二

類
噪

音
管
制

區
」

、
「

水
污

染
管

制
區
」

、
「

土
壤

或
地
下

水
控

制
場

址
」
及

「
土

壤
或

地
下

水
污
染
整
治
場
址
」
範
圍
內
一
案
，
詳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復
貴
公
司

10
9年

9月
17

日
艾
奕
康
水
字
第

10
90

01
42

24
號
函
。

依
環

保
署
公

告
之

「
直

轄
市
、

縣
（

市
）

各
級
空

氣
污

染
防

制
區

劃
定

表
」

，
本

市
全

區
僅

PM
2.

5屬
三

級
防

制
區

，
其

餘
空

氣
污

染
物
屬
二
級
防
制
區
（
詳
附
件
）
。

查
旨

揭
工

程
並

無
經

過
本

市
第

一
、

二
類

噪
音

管
制

區
（

詳
附

件
）
。

本
市
全
區
皆
屬
水
污
染
管
制
區
。

本
案
非
屬
土
壤
或
地
下
水
污
染
控
制

/整
治
場
址
。

正
本

：
艾
奕

康
工
程

顧
問
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
副
本
：

地
址
：

臺
北
市

信
義
區
市
府

路
1號

7樓
東

北
區

承
辦
人
：

賴
映

岑
電

話
：

02
-2

72
08

88
9轉

72
44

傳
真
：

02
-8

78
84

28
7

電
子
信
箱
：

la
-y

in
gt

se
n@

m
ai

l.t
ai

pe
i.g

ov
.tw

發
文

日
期
：

中
華
民
國

10
9年

9月
22
日

主
旨
：

說
明
：

一
、

二
、

三
、

四
、

五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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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裝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訂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線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

檔
號

：

保
存

年
限

：

台
北

市
瑠

公
農

田
水

利
會

函

受
文
者
：
艾
奕
康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發
文

字
號
：

瑠
農

管
字
第

10
90

00
09

98
號

速
別
：
普

通
件

密
等
及
解

密
條

件
或

保
密
期
限
：

附
件
：

為
貴

公
司
承

辦
臺

北
市

政
府
工

務
局

衛
生

下
水
道

工
程

處
之

「
濱

江
水

資
源
再

生
中

心
新

建
工
程

」
環

境
影

響
評
估

工
作

需
要

，
函

請
本
會
協
助
查
明
事
項
案
，
復
如
說
明
二
，
請
查
照
。

復
貴
公
司

10
9年

9月
17

日
艾
奕
康
水
字
第

10
90

01
42

26
號
函
。

經
查

旨
揭
工

程
計

畫
範

圍
及
鄰

近
區

域
已

無
本
會

灌
溉

用
水

取
水

口
，

惟
農
田

水
利

會
改

制
在
即

，
其

計
畫

場
址
內

之
本

會
會

有
土

地
，
屆
時
請
需
地
機
關
依
規
定
辦
理
有
償
撥
用
。

正
本
：
艾
奕
康
工
程
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
副
本

：
臺
北

市
政
府

工
務

局
衛

生
下
水
道
工

程
處
、
本
會
管

理
組

地
址
：

台
北
市

松
山
區
民
生

東
路

3段
10

7巷
6號

承
辦
人
：

周
文

鈞
電

話
：

(0
2)

27
13

-0
02

5#
17

6
傳

真
：

(0
2)

27
19

-5
74

8
電

子
信
箱
：

f1
96

40
51

5@
liu

go
ng

.o
rg

.tw

發
文

日
期
：

中
華
民
國

10
9年

9月
25
日

主
旨
：

說
明
：

一
、

二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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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裝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訂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線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

檔
號

：

保
存

年
限

：

臺
北

市
政

府
原

住
民

族
事

務
委

員
會

函

受
文
者
：
艾
奕
康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發
文

字
號
：

北
市

原
綜

企
字
第

10
93

00
88

37
號

速
別
：

普
通

件

密
等
及

解
密

條
件

或
保

密
期
限
：

附
件
：

有
關

「
濱
江

水
資

源
再

生
中
心

新
建

工
程

」
計
畫

區
域

是
否

位
於

「
原

住
民
保

留
地

」
及

「
原
住

民
傳

統
領

域
」
範

圍
案

，
詳

如
說
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復
貴
公
司

10
9年

9月
17

日
艾
奕
康
水
字
第

10
90

01
42

28
號
函
。

經
查
本
市
無
原
住
民
保
留
地
及
原
住
民
傳
統
領
域
等
情
況
。

正
本
：
艾
奕

康
工

程
顧

問
股

份
有
限

公
司

副
本
：

地
址
：

台
北
市

信
義

區
市
府

路
1號

台
北

探
索

館
5樓

承
辦
人
：

胡
淑
華

電
話
：

02
-2

72
08

88
9/

19
99

轉
20

72
傳

真
：

02
-2

72
05

99
6

電
子
信

箱
：

ha
_e

sh
21

14
@

m
ai

l.t
ai

pe
i.g

ov
.tw

發
文

日
期

：
中

華
民

國
10

9年
9月

22
日

主
旨
：

說
明
：

一
、

二
、

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裝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訂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線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

檔
號

：

保
存

年
限

：

臺
北

市
政

府
都

市
發

展
局

函

受
文
者
：
艾
奕
康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發
文
字
號
：
北
市

都
規
字
第

10
93

10
07

38
號

速
別
：
普
通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
件
或

保
密
期
限
：

附
件
：

有
關

貴
公

司
函

詢
本

市
大

佳
段

二
小

段
68

6地
號

等
93

筆
地

號
土

地
是
否
位
於
「
都
市
計
畫
保
護
區
」
範
圍
內
，
復
請
查
照
。

復
貴
公
司

10
9年

9月
17

日
艾
奕
康
水
字
第

10
90

01
42

27
號
函
。

查
貴

公
司
來

函
所

復
之

土
地
清

冊
地

號
土

地
皆
屬

「
污

水
處

理
場

用
地

(公
共
設
施
用
地

)」
，
非
屬
保
護
區
。

正
本
：
艾
奕
康

工
程

顧
問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
副
本
：

地
址
：

臺
北

市
信
義
區
市

府
路

1號
9樓

南
區

承
辦
人
：
楊

絜
媖

電
話
：

02
-2

72
08

88
9/

19
99

轉
82

67
傳
真
：

02
-2

75
93

31
7

電
子

信
箱
：

ud
d-

10
89

7@
m

ai
l.t

ai
pe

i.g
ov

.tw

發
文
日
期

：
中
華
民

國
10

9年
9月

21
日

主
旨
：

說
明
：

一
、

二
、

A01-13



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裝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訂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線 ｜ ｜ ｜ ｜ ｜ ｜ ｜

檔
號

：

保
存

年
限

：

臺
北

市
政

府
觀

光
傳

播
局

函

受
文
者
：
艾
奕
康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發
文

字
號

：
北

市
觀

產
字
第

10
93

02
75

31
號

速
別

：
普

通
件

密
等

及
解

密
條

件
或

保
密
期

限
：

附
件

：
本

市
風

景
特

定
區

查
詢

方
式

及
結

果
1份

(1
58

0_
11

92
03

63
_1

09
30

27
53

1_
1_

AT
TA

C
H

1.
p

df
) 有

關
貴

公
司

函
詢

本
市

「
濱

江
水

資
源

再
生

中
心

新
建

工
程

」

（
中

山
區
大

佳
段

二
小

段
地
號

）
共

93
筆

計
畫
區

，
是

否
位

於
國

家
風
景
區
或
其
他
風
景
特
定
區
一
案
，
復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復
貴

公
司

10
9年

9月
17

日
艾

奕
康

水
字

第
10

90
01

42
29

號
函

辦

理
。

經
查

本
局
臺

北
旅

遊
網

（
w

w
w.

tra
ve

l.t
ai

pe
i）

，
本

市
尚

無
「

風

景
特
定
區
」
，
檢
附
查
詢
方
式
及
結
果
（
如
附
件
）
。

另
該

計
畫
區

是
否

位
於

國
家
風

景
區

，
因

非
屬
本

局
權

管
，

請
貴

公
司
逕
洽
交
通
觀
光
局
，
或
至
該
局
網
站
查
詢
相
關
資
料
。

正
本
：
艾

奕
康

工
程

顧
問
股

份
有
限

公
司

副
本

：

地
址
：

11
00

8臺
北
市

信
義
區

市
府
路

1號
中

央
區

4樓
承

辦
人
：

蘇
明
卉

電
話
：

02
-2

72
08

88
9/

19
99

轉
75

52
電

子
信

箱
：

qa
-y

ek
ou

@
m

ai
l.t

ai
pe

i.g
ov

.tw

發
文

日
期

：
中

華
民

國
10

9年
9月

21
日

主
旨
：

說
明
：

一
、

二
、

三
、

A01-14


